




附件 1 

龙南市征收集体土地补偿标准 

区域范围 土地类别 
征地补偿标准 

（元/亩） 

龙南镇（除黄沙村、畲族村、

新华村、新岭村） 

水田（含水塘、自留土、

猪留土） 
46809 

开荒土 27939 

林地及其他农用地 16680 

未利用地及荒山 12510 

龙南镇黄沙村、畲族村、新

华村、新岭村；里仁镇（除

张古塅村、均兴村、金莲村、

圳背村）；东江乡 

水田（含水塘、自留土、

猪留土） 
39400 

开荒土 26398 

林地及其他农用地 15760 

未利用地及荒山 11820 

渡江镇、桃江乡 

水田（含水塘、自留土、

猪留土） 
38700 

开荒土 25929 

林地及其他农用地 15480 

未利用地及荒山 11610 

里仁镇张古塅村、均兴村、

金莲村、圳背村；武当镇、

杨村镇、汶龙镇、程龙镇、

关西镇、临塘乡、南亨乡、

夹湖乡、九连山镇、安基山

水田（含水塘、自留土、

猪留土） 
36400 

开荒土 24388 

林地及其他农用地 14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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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场 未利用地及荒山 10920 

附件 2 

土地征收地上附着物、零星经济林木、果树 
补偿标准 

单位：亩、元/平方米、米、立方米、座、株、棵、根 

品种 类别 金额 

青苗费 

耕地 
水田 1000 

自留土、猪留土 300 

开荒土 300 

林地（含自然林、

退耕还林） 
700 

晒 坪 水泥、石灰混凝土 20元/平方米 

塘 坎 
砖 质 300元/立方米 

石 质 260元/立方米 

坟墓 
血坟 2600元/座 

风水坟（1门碑石） 5000元/座 

毛 竹 3元/根 

黄 竹 1元/根 

桐树、棕树 小 20，中 40，大 60 

茶叶、油茶、草莓 小 10，中 20，大 30 

柑桔、柚子、脐橙、蓝莓等 小 40，中 80，大 120 

柿子、杨梅、梨、枇杷、桃、

李、青梅、青枣、石榴等 

果树 

小 40，中 60，大 80，特大 220 

葡萄、百香果 小 10，中 40，大 80，特大 220 

板 栗 小 40，中 80，大 120，特大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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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地、园地自来水管（PVC） 16# 3元/米  32#4元/米  50#5元/米 

备注： 

1.水塘的青苗费按实际水域面积进行补偿，水田、自留土、

猪留土、开荒土的青苗费按实际种植面积进行补偿。 

2.已开垦条带的果园、茶园以条带面积按 3000 元/亩的标准

补偿开垦费（整体评估时已包含条带除外）。 

3.风水坟在 1门碑石的基础上每增加 1门碑石增加 1000元。 

4.果园（含油茶、茶叶、苗木花卉等）及人工造林补偿，以

户为单位，集中连片一亩以上的，由有资质的第三方评估公司评

估补偿价格。 

5.特大板栗是指树干离地面 1米处直径 30厘米以上（含 30

厘米）；其他特大果树是指树干离地面 1 米处直径 20 厘米以上

（含 20厘米）；油茶、茶叶的计算单位为蔸。 

6.未列举树木、果树，参照其年产值相近的树木、果树确定

补偿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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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 9月 1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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